关于《北京市朝阳区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起草背景及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管理办法》（京人社能发﹝2023﹞3 号）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在区域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，规范本区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认定、建设、管理与考核工作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充分调研、专题研讨、多轮修改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二、起草文件的主要考虑
一是聚焦区域功能定位，服务重点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急需紧缺领域，打造技能领军人才载体，以技能大师工作室为纽带强化技艺传承、技术攻关与人才培养。二是健全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，通过名师带徒、技能研发、技艺交流等机制，推动绝技绝活传承与技能人才梯队建设，大力弘扬工匠精神。三是完善认定管理与激励保障机制，明确申报条件、程序、考核与支持措施，提升工作室建设质量与运行效能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。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全文共六章18条，包括总则、申报条件、申报程序、管理与考核、支持措施、附则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为总则，共3条，明确办法制定依据、技能大师工作室定义、建设重点产业领域。
第二章为申报条件，共2条，规定技能大师领办人、所在单位基本条件，明确同一领办人、同一单位同工种工作室设立限制。
第三章为申报程序，共2条，确定单位自荐与归口推荐方式，列明申报材料清单，规范专家评审、公示、认定授牌流程。
第四章为管理与考核，共5条，明确领办人职责、两级管理机制、考核评估周期，划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等次，列明取消称号与追回资金情形。
第五章为支持措施，共4条，明确初次认定与优秀等次资助标准、资金使用范围、单位配套资金要求，优先推荐市级工作室与人才入库。
第六章为附则，共2条，明确办法施行日期、旧文件废止条款及解释部门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
